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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的预防性卫生监督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
	对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取得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3
	对公共场所卫生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4
	对自受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对现场进行审核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5
	对公共场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预防性审查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6
	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7
	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8
	对医疗机构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一）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9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三十五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0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企业、饮用水供水单位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对公共场所、学校、托育机构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提供、携带、运输、使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第二款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1
	对母婴保健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2
	对辖区内开展放射诊疗的医疗机构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等情况；放射诊疗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等制度的落实情况；健康监护制度和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放射事件调查处理和报告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二）、（三）、（四）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3
	对辖区内献血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四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4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采血浆站、供血浆者、原料血浆的采集及血液制品经营单位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5
	对有关机构、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三）、（四）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6
	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预防接种活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7
	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况；实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二）、（三）、（四）项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8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三十四、三十五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19
	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0
	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1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2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3
	对大型医用设备的使用状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二款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4
	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25
	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四条
	汾阳市卫生健康局
	汾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